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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2366热点问答2》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提供纳税服务、帮助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是
税务机关的职责和义务。
2002年以来，我国各地税务机关陆续开通了12366纳税服务热线，以“听得见的纳税服务”为口号，为
纳税人提供税务咨询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09年初，为保证纳税人关注的税收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准确、权威的答复，促进各地纳税服务热线
提升服务水准，和谐征纳关系，提高全社会的税法遵从度，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建立了纳税咨询
热点、难点问题收集公布制度，从全国各地12366纳税服务热线、税务网站等各种渠道受理的问题中，
整理出一部分出现频率较高、回答难度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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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增值税二、企业所得税三、个人所得税四、消费税五、印花税六、营业税七、契税八、车船税九
、城镇土地使用税十、土地增值税十一、房产税十二、城市维护建设税十三、征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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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0.下属单位经常有用来确定绩效的内部结算办法的业务往来，各下属单位是否需缴纳企业所
得税？
答：新企业所得税法强调以法人企业或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
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
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缩小了视同销售的范围，对货物在同一法人实体内部之间的转移不再作为销售处理
。
同样，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劳务的情况对于企业整体核算来说，所发生的劳务只体现为企业
的成本或费用，而不构成实际的收入，也没有形成法人所得，因此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如
果下属各单位是独立法人单位，那么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就要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进行税务
处理。
21.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发生的罚款和滞纳金是否需要并入经费支出换算收入？
答：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10）18号）第7条规定，以货币形
式用于我国境内的公益、救济性质的捐赠、滞纳金、罚款，以及为其总机构垫付的不属于其自身业务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应作为代表机构的经费支出额。
因此，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发生的罚款和滞纳金不需要并人经费支出换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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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2366热点问答2》由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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